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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房屋委員會  

2024 年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55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主  席  ：  姚國威議員，MH  

副主席  ：  袁敏兒議員，MH  

議  員  ：  王曉山議員  

 司徒駿軒議員  

 何曉雯議員  

 林宗賢議員  

 林偉明議員  

 徐君紹議員  

 馬淑燕議員  

 梁明堅議員  

 梁業鵬議員  

 陳燕君議員  

 湯德駿議員  

 馮振榮議員  

 黃煒鈴議員  

 黃頴灝議員  

 劉桂容議員  

 賴玥均議員  

 譚德開議員  

 蘇  淵議員  

  

秘  書：  陳玲玲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3  

 

 
  

會議記錄於2024年6月21日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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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柯麗琴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3）  

 楊  軍先生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屯門及元朗二  

   

   

 議程第二項  

 樊綺樂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元朗五  

 陳碧君女士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天瑞（一）一  

 鄺杰文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租約（元朗一）五  

 周穎雯女士  領展資產管理公司社區關係高級經理  

 梁智喬先生  領展資產管理公司社區關係高級主任  

   

   

 議程第三項  

 樊綺樂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元朗五  

 陳碧君女士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天瑞（一）一  

 鄺杰文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理／租約（元朗一）五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房屋委員會 2024

年第二次會議。  

 

 

第一項︰通過房屋委員會 2024 年 2 月 23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一次會議

記錄  

2.  委員通過房屋委員會 2024 年 2 月 23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一次會

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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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問：  

第二項︰劉桂容議員及王曉山議員建議討論「關於天水圍各屋邨屋苑車

位的輪候情況」  

（房委會文件第 4／ 2024 號）  

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4 號文件，以及房屋署及領展資產管理公司

（領展）的書面回覆。他亦歡迎以下代表出席會議：  

 

房屋署：  

房屋事務經理／元朗五  樊綺樂女士  

副房屋事務經理／天瑞（一）一  陳碧君女士  

副房屋事務經理／租約（元朗一）五  鄺杰文先生  

 

領展：  

社區關係高級經理  周穎雯女士  

社區關係高級主任  梁智喬先生  

 

 

4.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認為現時天水圍屋苑車位不足問題會加劇區內違例泊車的情況，

並希望當局能善用現有及其他閒置空間增建車位，例如在閒置

的政府土地興建停車場、興建地下停車場，以及增設機械式智能

停車場或摺疊式泊車裝置，以紓緩車位不足的問題；  

 

(2)  現時屋苑內電動車輛充電設施不足的情況使有意轉用電動車的

駕駛人士卻步；  

 

(3)  查詢天水圍北的屋苑車位輪候情況；  

 

(4)  查詢房屋署轄下元朗區停車場安裝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工程時

間表；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4 年 5 月 8 日向房屋委員會轉發房

屋署的跟進回覆。）  

 

(5)  建議當局善用露天空地或透過改建路邊空地作電單車泊車位，

例如天悅邨巴士站及 T Town 附近空地，以解決電單車泊車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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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問題；  

 

(6)  查詢領展轄下天水圍屋苑停車場車位整體輪候數字；  

 

(7)  查詢天富苑停車場增加泊車位工程的進度；  

 

(8)  據了解，申請領展轄下停車場泊車位的人士需待現有租戶退租

後方能補上，並查詢領展現時輪候停車場泊車位的安排；  

 

(9)  查詢領展在區內停車場的月租和時租車位數量；  

 

(10)  就房屋署書面回覆提及停車場車位與屋苑單位的比例，查詢署

方擬定泊車位數量的準則；及  

 

(11)  查詢領展會否下調其轄下停車場的收費水平。  

 

 

5.  房屋署楊  軍先生及鄺杰文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按照規劃標準在房委會轄下的公共屋邨

提供泊車位供居民及訪客使用。近年私家車及輕型貨車使用者

均愈來愈多，而相關泊車位供應則有限。房委會持續推行各項

措施，以充分使用房委會轄下的停車場設施，例如在部分設有

時租泊車位的停車場實施浮動泊車制度，以增加更多月租泊車

證配額，從而減少車位輪候人數。房委會亦在技術可行的情況

下重整停車場，例如將剩餘的泊車位改劃為需求較高的車輛類

別的車位。元朗區的屋苑分別在入伙後增加了 30 個不同類別泊

車位，包括 20 個私家車車位、1 個輕型貨車車位及 9 個電單車

車位。以屏欣苑及天恩邨為例，兩個屋苑在過去一年內共增設

了 2 個私家車泊車位及 2 個電單車泊車位；  

 

(2)  隨著電動車的普及，駕駛人士對停車場內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

需求日漸增多，房委會就此亦增加相應的配套。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房委會轄下元朗區停車場分別有 99 個月租車位及 7

個時租車位設有電動車輛充電設施；而具備條件安裝電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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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設施的車位則有 203 個；  

 

(3)  房委會一直就電動車輛充電設施作技術可行研究，以安裝費用、

維修保養等經常性開支，以及電動車使用停車場情況等作考慮

因素，在可行情況下增設電動車輛充電設施，以滿足居民的需

求；  

 

(4)  天富苑停車場增加車位工程正在進行當中，透過改劃電單車車

位位置，在不影響其數目的情況下增加 10 個私家車車位。署方

已向地政總署申請修改圖則，正等候批核；  

 

(5)  房委會一直與運輸署緊密聯繫，並參考政府自動泊車系統的經

驗，積極研究在未來興建的公營房屋中引入自動泊車系統的可

行性；  

 

(6)  如技術可行，房屋署會在符合相關法定要求以及不影響公營房

屋發展的前提下，考慮在個別項目下興建地下空間以作非住宅

設施，例如停車場；  

 

(7)  就委員建議善用露天空地，或改建路邊空地以增加泊車空間，

房屋署屋邨辦事處一直有留意將屋邨範圍內空置地方劃為泊車

位的可能性。在符合地契及規例的情況下，署方會適時作出研

究；及  

 

(8)  房委會在發展資助或公營房屋時一般會參照規劃署的《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以規劃泊車位數目及各類車輛泊車面積。這個

準則會因應最新政策考慮及社會情況適時作出檢視及修訂。元

朗區的公共屋苑都是在 2021 年前落成，根據當時的準則，停車

場泊車位及屋苑單位數目的比例大約為 1:46，而現時天水圍房

委會轄下的停車場基本上符合這個參考數值。因應香港整體使

用車輛人士的增長，當局在 2021 年 8 月將有關準則修訂為大約

1:16。有關準則只作參考之用，署方會靈活變通，結合社區的情

況作全盤考慮，以切合市民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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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領展周穎雯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停車場內的車位數目及使用者身份均受地契所限，領展一直以

最大限度開放停車場泊位以供車位租客使用；  

 

(2)  領展轄下的多個停車場都有車位輪候情況，例如天逸停車場及

天澤停車場；  

 

(3)  領展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已儘量增加停車場電動車輛充電設施。

現時領展在天水圍的 10 個停車場中，已在其中 6 個安裝了電動

車輛充電設施，一共提供 153 個充電設施。另外，領展已計劃或

正於天澤停車場、天慈停車場、天耀停車場及天祐停車場安裝電

動車輛充電設施，預計數月內會完成安裝；  

 

(4)  正計劃在朗屏邨停車場安裝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惟因技術問題

需與有關持分者討論後方能落實計劃；及  

 

(5)  停車場收費水平主要參考工資、維修保養費用，及同區停車場的

租金水平等一籃子因素而釐訂，領展會因應市場情況作出相應

的調整。  

 

 

7.  主席總結，希望房屋署及領展積極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以滿足

居民對泊車設施的需要。  

 

 

第三項︰賴玥均議員、馬淑燕議員、黃煒鈴議員及馮振榮議員建議討論

「了解元朗區公屋富戶政策申報事宜」  

（房委會文件第 5／ 2024 號）  

8.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5 號文件，以及房屋署的書面回覆。  

 

 

9.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富戶政策」下被遷離公屋的承租人如有住屋困難，房屋署

是否會直接跟進個案以安排有關人士入住臨時收容中心或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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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而無需他們自行尋求社工協助；  

 

(2)  有關房屋署書面回覆表示在 88 000 個租戶當中約有 190 戶被核

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但當中收回的單位只有 60 個，委員查詢

署方的核對機制並期望署方能加快處理公屋富戶問題，以減少

有需要巿民輪候公屋的年期；  

 

(3)  認為如承租人的入息或資產超逾限額，則表示有關人士具備支

付市價租金的經濟能力，查詢署方會否即時要求有關人士遷出；  

 

(4)  查詢公屋承租人在內地持有的物業（如在內地的祖屋）及資產會

否計算作租戶資產；  

 

(5)  反映公屋租戶表示因富戶政策申報文件過於繁複而無從入手，

並查詢署方會否就申報事宜安排簡介會或教學短片，以協助公

屋租戶及區議員了解申報表格填寫方法；  

 

(6)  認為巿民大致支持「富戶政策」，以確保公共房屋資源用得其所；  

 

(7)  有關房屋署表示可安排合資格的被遷出公屋人士入住中轉房屋

一事，委員查詢有關做法會否延長其他申請公屋人士的輪候時

間；  

 

(8)  反映接獲年長的公屋承租人表示因其年輕家庭成員購入本地住

宅物業而收到遷出通知書，惟有關承租人或對其家庭成員的經

濟狀況並不知情，希望署方向長者租戶提供合適支援；  

 

(9)  查詢「富戶政策」申報表中住戶車輛的折舊估算方法；  

 

(10)  查詢公屋承租人能否在剔除資產超出限額的個別家庭成員後獲

豁免收回其公屋單位；  

 

(11)  查詢區內有否公屋住戶擁有豪華車輛，而署方又如何界定名貴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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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擔心「無家可歸評審」機制會造成濫用中轉房屋，繼而延長公屋

輪候時間。委員亦查詢房屋署有否就此機制下的求助個案向社

會社利署查證；  

 

(13)  就房屋署表示住戶車輛是否掛有中港牌亦會是偵測濫用公屋的

線索之一的說法，委員表示由於部分人士或因其公職而獲申領

中港牌資格，認為住戶車輛是否掛有中港牌或非用以審視住戶

是否有濫用公屋之嫌的客觀準則；及  

 

(14)  建議透過物業管理監管局向公屋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有關政策的

資訊，加強前線員工對政策的認識以協助執行。  

 

 

10.  房屋署楊  軍先生及陳碧君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富戶政策以整個家庭為基礎計算及評估，如戶籍內任何家庭成

員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整個家庭亦須遷出公屋單位；  

 

(2)  如租戶因公屋單位被收回而有住屋困難，署方會安排他們入住

臨時收容中心。在此期間，入住人士可繼續自行另覓居所，包括

申請過渡性房屋。如有需要，在獲得他們同意下，署方會協助將

個案轉介至社會福利署或社福機構以尋求協助。如有關人士在

臨時收容中心住滿三個月及通過「無家可歸評審」，證實他們別

無居所，並且符合公屋申請資格，署方將會安排他們入住中轉房

屋；  

 

(3)  若相關家庭有特殊原因，可就房委會終止其租約一事，在遷出通

知書發出日期後不遲於 15 天內以書面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上訴委員會接獲上訴信後，便會為個案排期聆訊。上訴個案會由

三名成員組成的上訴審裁小組負責聆訊。在裁定就終止租約提

出的上訴時，上訴審裁小組可確認、修訂、中止或取消遷出通知

書；  

 

(4)  「富戶政策」由 2017 年 10 月申報週期開始實施，過往政策要

求租戶居住滿 10 年須申報家庭總入息及資產，及是否擁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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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業。房委會繼而在 2023 年 5 月通過優化「富戶政策」，

由 2023 年 10 月起，公屋租戶由入住公屋開始，須每兩年申報

居住情況及有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文件中提到署方在去年 10

月要求約 88 000 個公屋租戶申報居住情況及是否擁有香港住宅

物業，所涉的正是未入住公屋滿 10 年而又未曾作出資產入息申

報的租戶。署方轄下的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會將以上租戶申報的

資料透過與土地註冊處建立的資料比較及核對機制為所有申報

家庭分批進行查冊。截至 2024 年 2 月底，署方核實了 59 000

戶，當中有約 190 戶核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其中 60 個單位已

被收回，餘下個案仍然在審查中。署方會陸續向餘下擁有香港住

宅物業的租戶採取租約管制行動；  

 

(5)  在優化「富戶政策」下因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收回的單位暫時有 60

個，但署方相信數字會持續增加，被收回的單位對於公屋輪候情

況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6)  現時政策規定公屋租戶如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須一個月內

主動向署方申報並遷出其公屋單位。內地或海外物業則以資產

計算，如租戶就個別資產計算有疑問，可向所屬的屋邨辦事處查

詢；  

 

(7)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未有就富戶政策申報表作出簡介會的安排，

租戶如在填寫申報表時有疑問，可致電或親身到屋邨辦事處查

詢；  

 

(8)  就優化「富戶政策」，公屋戶主及所有成員需在購入香港住宅物

業（即簽訂任何協議包括臨時協議）後一個月內向署方申報；如

租戶在獲發出遷出通知書的屆滿日或之前完成出售所持有的香

港住宅物業的正式買賣協議，以證實並沒有擁有任何香港住宅

物業，租戶可以申請繼續租住有關的公屋單位，但需把證明文件

提交至署方作考慮。如租戶被證實作虛假陳述以隱瞞擁有香港

住宅物業，則不會獲以上安排；  

 

(9)  「富戶政策」申報表載有車輛資產淨值計算方法。租戶應保留有

關每部車輛的買賣合約、有效的車輛登記文件、分期付款合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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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表等以計算車輛資產淨值。如租戶對於車輛資產淨值計算

方式有疑問，可以攜同有關文件到屋邨辦事處供職員協助計算；  

 

(10)  署方審查擁有名貴車輛的租戶時，會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家庭人

數、車齡，是否有按揭和折舊等。而是否掛有中港牌只是其中一

個因素；及  

 

(11)  署方會密切監察入住臨時收容中心人士的居住情況。市民需在

臨時收容中心住滿三個月及通過「無家可歸評審」，證實他們別

無居所，署方才會安排他們入住中轉房屋；而入住中轉房屋人士

同樣需要輪候公屋。在優化「富戶政策」下，公屋租戶如因虛假

陳述而被署方終止租約，則戶主及其 18 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由

遷出通知書屆滿翌日起計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公屋，即使已獲

登記的公屋申請亦會暫時被凍結五年，而凍結期將不會被計算

入公屋輪候時間內。  

 

 

11.  主席總結，「富戶政策」有助政府善用公屋資源，以確保公共資

源用得其所。他請署方積極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加強執行「富戶政策」

的細節。  

 

 

第四項︰  其他事項  

12.  有委員表示關注屋邨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態度，希望公司能更

彈性地跟進居民的意見。  

 

 

13.  主席總結，請房屋署於會後與相關委員跟進。  

 

 

第五項：  下次會議日期  

14.  主席表示 2024 年第三次房屋委員會會議將於 2024 年 6 月 21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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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 時 55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6 月  


